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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文件 

 

 

 

 

 

 

 

曲师校办„2021‟28号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本科生 
课堂教学学生评价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本科生课堂教学学生评价办法》已经 2021

年 11月 25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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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 
本科生课堂教学学生评价办法 

（经 2021年 11月 25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的监控

体系，规范学生课堂教学评价工作，遵循“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

价中的作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评价对象 

第二条 课堂教学评价对象为全日制本科专业所有任课教

师，包括通识基础课、通识选修课、学科基础课、教师教育课、

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和专业任选课的所有任课教师。  

 

第三章 评价形式及时间 

第三条  学生以网上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学生网上评价

每学期组织一次，安排在学期末进行，学生在此期间对本学期

所学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网上评价。 

第四条 学生网上评价在教务管理系统数据平台上操作，

学生根据网上评教指标体系及观测点对教师进行打分，学生评

教是匿名的，系统客户端只能查看教师每门课程的汇总成绩和

排名，被评价教师不能查询参评学生信息。 

第五条 学生登录网络评价系统进行课堂教学评价，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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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学生不能进入系统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不能进行下一轮

网上选课。严禁委托他人代为评价。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全校本科课程学生

课堂教学评教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定期对学生网络评价系统进

行管理、维护和更新。 

第七条  学院成立教学副院长担任组长，学院系主任、教

务员、辅导员、班主任为组员的学生课堂教学评价领导小组，

负责本学院学生课堂教学工作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 

第八条  学生课堂教学评价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参与评价是每个学生应尽的义务。学生应以

严肃认真的态度，客观、公正、真实地对每位任课教师的课堂

教学情况给予评价，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并在学校规定

的时间内及时完成评价。 

 

第五章 结果与使用 

 第九条 学生课堂教学评价结束后，教务管理系统自动

对学生评价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任课教师可在网上查

询本人课堂教学评价结果，开课部门可在网上查询本学院和部

门所属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第十条 任课教师应正确对待学生课堂教学评价工作和

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认真组织课堂教学，改进教学工作，

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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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根据学生课堂教学评价结果，各学院和教学督

导员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听课，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第十二条 学生课堂教学评价的结果可作为教师课程教

学质量等级评价、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参

考依据。 

第十三条 学院学生课堂教学评价活动的组织开展及完

成情况将作为对学院教学工作考核及课程评价工作考核的重要

依据之一。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自

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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